R R LS R
114# B £ fi 3 % 34855
DO A AWEEFC REIRET
X

FEREE A IR R

AL TFEF EEPHEERE S SHRBT KA (114#
B F %8923%L) » HAR #ﬁt’* o el ApiE g
Fld ) (114# B £37F % 127985 ) > 240

I <

o AT R R R L4 Y - TR AR st P
ﬁ\ﬂj%’i’? BRI EAMETRNEFE A~ ORI PN &
Jod R s ¥l 3% irﬁz%;;;u;ﬁ.%%p ot,f'znﬁ\'f& iy it
h R R EEAE RS 3R A

>t o

PREFZ DA
- RERT :éwEsm?ﬂﬁﬁwa ﬁ‘“#?*@*‘if‘
:T;‘\ #

l% * o ’27 ,q ) /z‘ F/
ﬁ§ﬁ%%%il£a”ﬁ $HEMA
il'&fr$ /nuﬁjg._,j?, ’rﬁ K‘gé%?FT‘}tbled
A
f

3

< 3
7£ﬁ5m’ﬁﬁuﬁ.‘”ﬂﬁ%ﬁﬁ*bﬁggﬁﬁﬁ
gl Tt R AR FBPE R o A AREI4E4

13p sk p > 22T H2LRET-1IFD > NEDIEF
F2 5 BH LY L FERFERGT D (THE
A g 4L) wrY K 0 PR5L000000000005L e = (7 FE R 4T
b2 ) o~ B AP EERFTL g A P (TR EERpT) b'“rE'
?J{ » PR 52000000000000005 18 = (T IR AR 2 ) 2 4% 3%
R RESEFL LA Lineld MR TR L

%— 7



(2)E3FA B EHFRZ 2
i F 8% ~ [GZ Line¥t# & &
FICR A b s e

(I)FFAFFAFFE R TR LEFHE S TLFETH
iTHeN 4 s Line$tiz e &8 B ~ &P wi B~ P rednE 5T
%Fﬁ,gﬁgﬁ“ﬁao

(F)EED FRERE S - A RAIEEF ABP H2 % 524 0k

\g‘o
kg

£ T0 e HIE A A7 E A
Bl ~ R B PN

FEM, 22 E A @A E A 2 B ir BB R
j%ﬁﬁf;ﬁ&_ui’u%ﬂﬁ—mfi SRR
32270 RAZE M BHRIZHFT FRESRN
Pl TR BB A RETRAEFE  EFFEEF 28
Flilieshn Er 2 HH I e (FEF FENERERE - &
T2 MRS L BT L AUE S ERRE S A2
PR s B3R5 0 3ot A Z T )
S wEPRPRER G TIRERRETEN
(- ENEG - RBEDBFAFRFZL & - N AREFERF
Z_pw o
(Z)EFABEFFEAEFEFZEL o
(M2 EBLEE S AATH LI P lm A B 2T
AN E P o P BT E RIS S E TR VA ME P R
5é%“ﬁ~ﬁﬁm%”1 Il o
N
i

ERNE-S % ST

(- )?ﬁtﬁﬁtli'—?ﬁfl’g 2 8 H+ S BIREMITHEBR SR @Y ,}%
H

TEFEHCPPA B~ e 4R B 4 #’3"-@1"1(’}1?%\ ’,‘59511%]'5%
i &ZGQE\&'UF{—’Z“QI%JGBE #’3\"@ ERV! ’]“7 ]'1‘:; ’ fl/‘ﬁjaﬂljy‘z":‘
%301/':'-%:13@‘ B~ %3391’!3—%?1}9 %TE' B 4% > % 2

%%SWQ”NEw&»pﬁwaﬁgénygébﬁgazﬁww£
iR

T4 % 8oLk 4 700 212 5 3008 % 15 B £~ 213# %339 2
A5 157 5252 §Iee34 0 £ v B B o KAt AR

S



BEARRpE > BfFE G2 Line i TR AL EEEB, 24 Eﬁy
B e fEE o W R E HE
%@*ﬁu;Autﬁkgﬁ%ﬁéwmgﬁg;" E2S
Faopd orfe = 22 53008 % 18w B~ )02 5 3390% 2
%hﬁizﬂﬁfaﬁ3szP#kq<§%¢%%’ WP g e
HAAMET TR - > AW ERS R (= §F 2t opsd
irjeiEiE > L AW E F04F )
2¢4ﬁF @%@%ri“é Flesis A2 F 43 25
3E AR R R 1 —fﬁazaﬁwea’mw@
= ;@.Iﬁﬂn i HODIEM T Ko €2 FTer g B At -
= O Fler e A F ﬁmﬁﬁf 7P%ﬁé’éﬁyf’§@
)% %300 %27 2 Rt E | o
(DI PR L REEME" ZR/FF ~ RABEE L 2LZ2R Y
BEBAPRPRERF  BFPERIEAKERE  JNEARTE
I REHRERS AL ER P 0 LR A2A TS
20869~ > A2 AL RFIRGE A EITHB] R0
Fo P AREAAARFRRF > ¢ BLRAR RS
o TRBIAAET G '%ﬁaify}p 5o AL P
L S TN %% KERTGE  BR 2 gk >
ARl N E I S F"‘;}»L )f‘@ir’iéb'%fﬁiﬂd ’ §€ﬂ5ﬁ?¥ FH

2, | ) ’
%o Ak H ori o 4

—\
St
o W
=\

4.

@

T~ E AR E T AR Fle ek

" 5V ‘

TA g o gr Rl g BB RL PR

AMRRAATRE 22T WA RE LR 0 3 H g
B /

T EFAREFLAMERT (TR)A4F~ w27 525
BA A8 2 TR (B MR - T ) o iR
ERTAESAB R > A2 - P 2@ 23 ERn4RF L
PRAERTOEZIRIE R4S TR PR S

b
i
mj



%’iﬁﬁﬁ%ifﬂﬁkﬂﬁﬁ,%,méﬁﬁJJ\
‘\Ai;ﬂlz ’ %; Lo %g;%_j‘*ﬁ?‘ ?’*Fmg‘ s i’]‘ﬁ’}t" ¥

I=q

ST LB F20EF 1R T T e 519 - 5200 2

B EBZHPEAMAYHIE ARBENPEREFLAET

R CEEER AN N E D LR CIL & PRV R v M S O kS

RT BRppEM AR LR B B2 385 FF rpé@f

B poamjiR Y BRI SR AR o

AN fBRGEE AT R 44905 % 278 ~ %3000 -

sAe 7 PRA B Bt A 18200 e ARk K

('t +)

ARERFT R RACD T R L R RR TR

v i EY 23] 114 = 11 3 Al p
ExEB IR 2 F OETH

FAD AEP SR ARE o

dod PR B A RN FAEEE20p Mo AR D Tk (RN

BA) o R ASRT Ao A RY 0 S R R

WEFIF AP RPFZPE GUREF XA E A2 p Y

Ve

¥

)

_\

<

3
=3 o

P S EN & 114 = 11 ’ 27 2

s B L2 0

?OE S FI)E § 3390

LR e p e &%= A H2 A7) o MR AR X g 2 4
FrdE o ARSE T F RS ok SR H 505 A a
&

FOR2E L IR T ;—*ﬁ/ V3 E L F10E T BEA] 0
HELRIRAN TS - BB MP M A L 15 Adi7d



o g o &BY M DENT G MR HATE RO F A
1}“13,:3]5 °

EIEEAE ST P L EA

R

Wb | HHEE T 17 2 i i

1 3 EE 1142127 20p ~ 115217 20p & %5 H1E =~ >
115£27 20p % {28 ~ (%348 =)

DO
ok
M3

AN

1147127 20p & 28 ~ ~*+115&1% 20p ~ 115
£21920p LB H3F A (£348F ~) o

+ - .
KT‘ ~ — .

B |(MT A (8 OF R BT AEHER - [RT A |GAAL S B RIE S
#2) £ »2ZWE | RAAFE - £
hE =

1 ® &M 114447 13p 15564 [ 1.114#47 130 16 |44 £ 42& | 1114247 13p 165558
% 4= > 1 Deard ~| PE424 > 9§ o A TTEELA ~ 24
Instagram®$ % % £ > &| 1,009~ 3~ 45
R Y ML & &|211424713p 16 200 & 20 &~ 20
# % Ff % * PCHOME 4 j7 7R | P#514 9,099 N EANVE
i+ & &% 2 F PCHOME = L (357 55~ L4
PR n B LY 4)

BT PEAES L
Bz gRbEyy X 5iE
i@ 0 £ M Line % AL
T PChome # H_id fie | -
Pee-%f 5, ~ TH-%
R ERSEFHG =R
TS 2 PHT

BLEER pREe

2 3 EA pll4&47 13p 0pF 14 3% [ 1114247 13p 17 |28k HE = 1.114#47° 13p 17TF523
A2 > M DcardB L F 7 > PELTA 98 Lo~ 245 ~ 254 ~ 26
EHE e Y £ RVIPAE| 9,999~ &~ 294 ~ 304 ~ 31
o BRI EHRTER|2114842 13 17 B~ 324
FHREFZE > L HE 184 - 47 228 ~ ~ 28 ~ ~ 24
FERA P HER LT FES 9,962~ LN28 28
BB TR PEES ERE S
FHBEIRAR RS 9,000% (357 55~
R H2 80 Amd 2 L%

PRAR 0 Rdgor AT 4
TS o BTEIRE
i8> 4 A B PRIE=2 2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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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珮宜




選任辯護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8923號），經訊問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金訴字第1279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珮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表一所示之方式給付高嘉蔚新臺幣肆萬元、李蕓竹新臺幣捌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李珮宜能預見詐欺犯罪成員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帳戶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提領犯罪所得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達到逃避執法人員之查緝、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而提供自己之金融帳戶給他人使用，易為不法詐欺犯罪成員所利用作為詐騙匯款之工具，以遂其等從事財產犯罪，及提領款項後遮斷金流避免遭查出，而隱匿詐欺所得之洗錢目的，竟仍以縱有人以其提供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3日前某日，在嘉義市西區文化路某7-11門市，以店到店寄送之方式，將其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企銀帳戶）、其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不詳，Line通訊軟體暱稱「遠東企業集團」之成年人。嗣該成年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以上開帳戶作為匯款工具，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高嘉蔚、李蕓竹，使其等陷於錯誤，匯款至李珮宜上開帳戶內，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款項，隱匿高嘉蔚、李蕓竹因遭詐騙而匯入之款項去向（高嘉蔚、李蕓竹匯款時間、金額、匯入之帳戶、李珮宜臺灣企銀帳戶、郵局帳戶遭提領之時間、金額等，詳如附表二所示）。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足資證明：
(一)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高嘉蔚、李蕓竹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被告臺灣企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郵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中華郵政嘉義郵局函及所附被告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查詢12個月交易明細。
(四)告訴人高嘉蔚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IG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五)告訴人李蕓竹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六)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處理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告誡處分書。
三、論罪科刑：
(一)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給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屬刑法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其既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⒈檢察官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其係與Line暱稱「遠東企業集團」之人聯絡，是依其所述，其僅與1名成員接洽，尚難認其對於詐欺集團成員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有所認識或預見，故檢察官認被告所犯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尚有誤會，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起訴法條應予變更（已當庭告知被告所犯法條，見金訴卷第54頁）。 
　⒉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之行為，幫助他人對告訴人高嘉蔚、李蕓竹詐欺取財及洗錢，係1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二)被告幫助他人實行洗錢及詐欺之犯罪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他人非法使用，助長他人犯罪風氣，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執法人員亦難以追查詐騙集團成員之真實身分，告訴人2人所受之損害達25萬69元，被告本身未實際參與本件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賠償部分損害，有調解筆錄在卷可參，暨被告自陳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從事電信業，與父、母、姑姑、祖母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緩刑：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復考量被告尚需依調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人二人所受之損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向告訴人高嘉蔚支付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告訴人李蕓竹支付8萬元之損害賠償（給付方式如附表一所示）。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附表一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告訴人二人得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
五、沒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被告為本件犯行所幫助洗錢之款項，並未扣案，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洗錢之款項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對其為沒收及追徵價額之諭知。
六、程序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00條。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育汝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對象

		應履行之條件



		1

		高嘉蔚

		於114年12月20日、115年1月20日各給付1萬元，於115年2月20日給付2萬元（共計4萬元）。



		2

		李蕓竹

		於114年12月20日給付2萬元、於115年1月20日、115年2月20日各給付3萬元（共計8萬元）。







附表二：
		編號

		被害人（均提告）

		詐騙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金額

		被害人所匯入之李珮宜帳戶

		款項從李珮宜前開帳戶提領時間、金額



		1

		高嘉蔚

		自114年4月13日15時56分許起，以Dcard、Instagram聯繫高嘉蔚，佯稱要向其購買門票，要求高嘉蔚使用PCHOME收貨服務，並傳送不實PCHOME收貨服務網址供高嘉蔚點入填寫資料，嗣佯稱高嘉蔚填載之金融帳號並未經過認證，再以Line暱稱「PChome網家速配」、「張-專員」、「陳-專員」，佯稱高嘉蔚需匯款至指定之帳戶，及核對資料以進行實名認證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6時42分，9萬1,009元
⒉114年4月13日16時51分，9,099元

		臺灣企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6時58分、17時1分、2分、3分、4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2

		李蕓竹

		自114年4月13日0時1分許起，以Dcard聯繫李蕓竹，佯稱要向其購買餐廳VIP座位，要求李蕓竹使用綠界科技進行交易，並傳送不實綠界科技網址供李蕓竹點入填寫資料，嗣佯裝綠界科技客服人員、銀行專員，因李蕓竹未開通金流服務，需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進行金流驗證後，才能開通服務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7時17分，9萬9,999元
⒉114年4月13日17時18分，4萬9,962元

		郵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7時23分、24分、25分、26分、29分、30分、31分、32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000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珮宜





選任辯護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

度偵字第8923號），經訊問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

判決處刑（114年度金訴字第1279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珮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

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

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

表一所示之方式給付高嘉蔚新臺幣肆萬元、李蕓竹新臺幣捌萬元

。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李珮宜能預見詐欺犯罪成員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

    帳戶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提領犯罪所得後會

    產生遮斷金流，以達到逃避執法人員之查緝、國家追訴、處

    罰之效果，而提供自己之金融帳戶給他人使用，易為不法詐

    欺犯罪成員所利用作為詐騙匯款之工具，以遂其等從事財產

    犯罪，及提領款項後遮斷金流避免遭查出，而隱匿詐欺所得

    之洗錢目的，竟仍以縱有人以其提供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

    及洗錢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

    13日前某日，在嘉義市西區文化路某7-11門市，以店到店寄

    送之方式，將其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

    灣企銀）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企銀

    帳戶）、其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所申

    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

    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不詳，Line通訊軟體暱稱「遠東企

    業集團」之成年人。嗣該成年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以

    上開帳戶作為匯款工具，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高嘉蔚

    、李蕓竹，使其等陷於錯誤，匯款至李珮宜上開帳戶內，再

    由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款項，隱匿高嘉蔚、李蕓竹因

    遭詐騙而匯入之款項去向（高嘉蔚、李蕓竹匯款時間、金額

    、匯入之帳戶、李珮宜臺灣企銀帳戶、郵局帳戶遭提領之時

    間、金額等，詳如附表二所示）。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足資證明：

(一)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

    之自白。

(二)告訴人高嘉蔚、李蕓竹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被告臺灣企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郵局帳戶開戶資料

    、交易明細、中華郵政嘉義郵局函及所附被告郵局帳戶客戶

    基本資料、查詢12個月交易明細。

(四)告訴人高嘉蔚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IG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

    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五)告訴人李蕓竹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警政

    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六)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處理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告誡處

    分書。

三、論罪科刑：

(一)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給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屬

    刑法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其既以幫助

    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係犯刑法

    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

    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

    錢罪。

　⒈檢察官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然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供稱其係與Line暱稱「遠東企業集團」之人聯

    絡，是依其所述，其僅與1名成員接洽，尚難認其對於詐欺

    集團成員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有所認識或預見，故檢察

    官認被告所犯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尚有誤會，惟

    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起訴法條應予變更（已當庭告知被告

    所犯法條，見金訴卷第54頁）。 

　⒉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之行為，幫助他人對告訴人高嘉蔚、李

    蕓竹詐欺取財及洗錢，係1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二)被告幫助他人實行洗錢及詐欺之犯罪行為，為幫助犯，爰依

    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他人非法使用，

    助長他人犯罪風氣，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執法人員亦難

    以追查詐騙集團成員之真實身分，告訴人2人所受之損害達2

    5萬69元，被告本身未實際參與本件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

    ，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

    並賠償部分損害，有調解筆錄在卷可參，暨被告自陳二專畢

    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從事電信業，與父、母、姑姑、祖母

    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緩刑：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思慮

    欠週而罹刑章，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

    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

    2年，以啟自新，復考量被告尚需依調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

    人二人所受之損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

    向告訴人高嘉蔚支付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告訴人李蕓

    竹支付8萬元之損害賠償（給付方式如附表一所示）。依刑

    法第74條第4項規定，附表一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

    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

    必要者，告訴人二人得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對被告所

    為之緩刑宣告。

五、沒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

    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被告為本件犯行所幫助洗錢之款項，並未扣案，

    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洗錢之款項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

    權限，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對其為沒收及追徵價額之諭知。

六、程序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00條。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育汝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對象 應履行之條件 1 高嘉蔚 於114年12月20日、115年1月20日各給付1萬元，於115年2月20日給付2萬元（共計4萬元）。 2 李蕓竹 於114年12月20日給付2萬元、於115年1月20日、115年2月20日各給付3萬元（共計8萬元）。 

附表二：

編號 被害人（均提告） 詐騙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金額 被害人所匯入之李珮宜帳戶 款項從李珮宜前開帳戶提領時間、金額 1 高嘉蔚 自114年4月13日15時56分許起，以Dcard、Instagram聯繫高嘉蔚，佯稱要向其購買門票，要求高嘉蔚使用PCHOME收貨服務，並傳送不實PCHOME收貨服務網址供高嘉蔚點入填寫資料，嗣佯稱高嘉蔚填載之金融帳號並未經過認證，再以Line暱稱「PChome網家速配」、「張-專員」、「陳-專員」，佯稱高嘉蔚需匯款至指定之帳戶，及核對資料以進行實名認證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6時42分，9萬1,009元 ⒉114年4月13日16時51分，9,099元 臺灣企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6時58分、17時1分、2分、3分、4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2 李蕓竹 自114年4月13日0時1分許起，以Dcard聯繫李蕓竹，佯稱要向其購買餐廳VIP座位，要求李蕓竹使用綠界科技進行交易，並傳送不實綠界科技網址供李蕓竹點入填寫資料，嗣佯裝綠界科技客服人員、銀行專員，因李蕓竹未開通金流服務，需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進行金流驗證後，才能開通服務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7時17分，9萬9,999元 ⒉114年4月13日17時18分，4萬9,962元 郵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7時23分、24分、25分、26分、29分、30分、31分、32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000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珮宜




選任辯護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8923號），經訊問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金訴字第1279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珮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表一所示之方式給付高嘉蔚新臺幣肆萬元、李蕓竹新臺幣捌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李珮宜能預見詐欺犯罪成員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帳戶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提領犯罪所得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達到逃避執法人員之查緝、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而提供自己之金融帳戶給他人使用，易為不法詐欺犯罪成員所利用作為詐騙匯款之工具，以遂其等從事財產犯罪，及提領款項後遮斷金流避免遭查出，而隱匿詐欺所得之洗錢目的，竟仍以縱有人以其提供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3日前某日，在嘉義市西區文化路某7-11門市，以店到店寄送之方式，將其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企銀帳戶）、其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不詳，Line通訊軟體暱稱「遠東企業集團」之成年人。嗣該成年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以上開帳戶作為匯款工具，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高嘉蔚、李蕓竹，使其等陷於錯誤，匯款至李珮宜上開帳戶內，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款項，隱匿高嘉蔚、李蕓竹因遭詐騙而匯入之款項去向（高嘉蔚、李蕓竹匯款時間、金額、匯入之帳戶、李珮宜臺灣企銀帳戶、郵局帳戶遭提領之時間、金額等，詳如附表二所示）。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足資證明：
(一)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高嘉蔚、李蕓竹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被告臺灣企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郵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中華郵政嘉義郵局函及所附被告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查詢12個月交易明細。
(四)告訴人高嘉蔚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IG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五)告訴人李蕓竹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六)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處理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告誡處分書。
三、論罪科刑：
(一)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給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屬刑法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其既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⒈檢察官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其係與Line暱稱「遠東企業集團」之人聯絡，是依其所述，其僅與1名成員接洽，尚難認其對於詐欺集團成員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有所認識或預見，故檢察官認被告所犯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尚有誤會，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起訴法條應予變更（已當庭告知被告所犯法條，見金訴卷第54頁）。 
　⒉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之行為，幫助他人對告訴人高嘉蔚、李蕓竹詐欺取財及洗錢，係1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二)被告幫助他人實行洗錢及詐欺之犯罪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他人非法使用，助長他人犯罪風氣，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執法人員亦難以追查詐騙集團成員之真實身分，告訴人2人所受之損害達25萬69元，被告本身未實際參與本件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賠償部分損害，有調解筆錄在卷可參，暨被告自陳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從事電信業，與父、母、姑姑、祖母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緩刑：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復考量被告尚需依調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人二人所受之損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向告訴人高嘉蔚支付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告訴人李蕓竹支付8萬元之損害賠償（給付方式如附表一所示）。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附表一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告訴人二人得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
五、沒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被告為本件犯行所幫助洗錢之款項，並未扣案，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洗錢之款項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對其為沒收及追徵價額之諭知。
六、程序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00條。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育汝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對象

		應履行之條件



		1

		高嘉蔚

		於114年12月20日、115年1月20日各給付1萬元，於115年2月20日給付2萬元（共計4萬元）。



		2

		李蕓竹

		於114年12月20日給付2萬元、於115年1月20日、115年2月20日各給付3萬元（共計8萬元）。







附表二：
		編號

		被害人（均提告）

		詐騙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金額

		被害人所匯入之李珮宜帳戶

		款項從李珮宜前開帳戶提領時間、金額



		1

		高嘉蔚

		自114年4月13日15時56分許起，以Dcard、Instagram聯繫高嘉蔚，佯稱要向其購買門票，要求高嘉蔚使用PCHOME收貨服務，並傳送不實PCHOME收貨服務網址供高嘉蔚點入填寫資料，嗣佯稱高嘉蔚填載之金融帳號並未經過認證，再以Line暱稱「PChome網家速配」、「張-專員」、「陳-專員」，佯稱高嘉蔚需匯款至指定之帳戶，及核對資料以進行實名認證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6時42分，9萬1,009元
⒉114年4月13日16時51分，9,099元

		臺灣企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6時58分、17時1分、2分、3分、4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2

		李蕓竹

		自114年4月13日0時1分許起，以Dcard聯繫李蕓竹，佯稱要向其購買餐廳VIP座位，要求李蕓竹使用綠界科技進行交易，並傳送不實綠界科技網址供李蕓竹點入填寫資料，嗣佯裝綠界科技客服人員、銀行專員，因李蕓竹未開通金流服務，需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進行金流驗證後，才能開通服務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7時17分，9萬9,999元
⒉114年4月13日17時18分，4萬9,962元

		郵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7時23分、24分、25分、26分、29分、30分、31分、32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000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3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珮宜





選任辯護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8923號），經訊問後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金訴字第1279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珮宜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附表一所示之方式給付高嘉蔚新臺幣肆萬元、李蕓竹新臺幣捌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李珮宜能預見詐欺犯罪成員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帳戶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提領犯罪所得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達到逃避執法人員之查緝、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而提供自己之金融帳戶給他人使用，易為不法詐欺犯罪成員所利用作為詐騙匯款之工具，以遂其等從事財產犯罪，及提領款項後遮斷金流避免遭查出，而隱匿詐欺所得之洗錢目的，竟仍以縱有人以其提供金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4年4月13日前某日，在嘉義市西區文化路某7-11門市，以店到店寄送之方式，將其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企銀帳戶）、其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真實姓名不詳，Line通訊軟體暱稱「遠東企業集團」之成年人。嗣該成年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以上開帳戶作為匯款工具，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詐騙高嘉蔚、李蕓竹，使其等陷於錯誤，匯款至李珮宜上開帳戶內，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持提款卡提領款項，隱匿高嘉蔚、李蕓竹因遭詐騙而匯入之款項去向（高嘉蔚、李蕓竹匯款時間、金額、匯入之帳戶、李珮宜臺灣企銀帳戶、郵局帳戶遭提領之時間、金額等，詳如附表二所示）。

二、前開犯罪事實，有下列證據足資證明：

(一)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二)告訴人高嘉蔚、李蕓竹於警詢時之證述。

(三)被告臺灣企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郵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中華郵政嘉義郵局函及所附被告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查詢12個月交易明細。

(四)告訴人高嘉蔚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IG及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五)告訴人李蕓竹報案及提供之資料：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Line對話紀錄截圖、轉帳明細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六)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處理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告誡處分書。

三、論罪科刑：

(一)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給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屬刑法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其既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

　⒈檢察官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其係與Line暱稱「遠東企業集團」之人聯絡，是依其所述，其僅與1名成員接洽，尚難認其對於詐欺集團成員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有所認識或預見，故檢察官認被告所犯構成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幫助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尚有誤會，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起訴法條應予變更（已當庭告知被告所犯法條，見金訴卷第54頁）。 

　⒉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之行為，幫助他人對告訴人高嘉蔚、李蕓竹詐欺取財及洗錢，係1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二)被告幫助他人實行洗錢及詐欺之犯罪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審酌被告提供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他人非法使用，助長他人犯罪風氣，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執法人員亦難以追查詐騙集團成員之真實身分，告訴人2人所受之損害達25萬69元，被告本身未實際參與本件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賠償部分損害，有調解筆錄在卷可參，暨被告自陳二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從事電信業，與父、母、姑姑、祖母同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緩刑：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其因一時思慮欠週而罹刑章，經此次刑之宣告，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復考量被告尚需依調解筆錄內容賠償告訴人二人所受之損害，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向告訴人高嘉蔚支付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告訴人李蕓竹支付8萬元之損害賠償（給付方式如附表一所示）。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附表一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告訴人二人得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對被告所為之緩刑宣告。

五、沒收：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被告為本件犯行所幫助洗錢之款項，並未扣案，然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上開洗錢之款項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自無從依上開規定對其為沒收及追徵價額之諭知。

六、程序法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00條。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吳咨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吳育汝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王翰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給付對象 應履行之條件 1 高嘉蔚 於114年12月20日、115年1月20日各給付1萬元，於115年2月20日給付2萬元（共計4萬元）。 2 李蕓竹 於114年12月20日給付2萬元、於115年1月20日、115年2月20日各給付3萬元（共計8萬元）。 

附表二：

編號 被害人（均提告） 詐騙方式 被害人匯款時間、金額 被害人所匯入之李珮宜帳戶 款項從李珮宜前開帳戶提領時間、金額 1 高嘉蔚 自114年4月13日15時56分許起，以Dcard、Instagram聯繫高嘉蔚，佯稱要向其購買門票，要求高嘉蔚使用PCHOME收貨服務，並傳送不實PCHOME收貨服務網址供高嘉蔚點入填寫資料，嗣佯稱高嘉蔚填載之金融帳號並未經過認證，再以Line暱稱「PChome網家速配」、「張-專員」、「陳-專員」，佯稱高嘉蔚需匯款至指定之帳戶，及核對資料以進行實名認證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6時42分，9萬1,009元 ⒉114年4月13日16時51分，9,099元 臺灣企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6時58分、17時1分、2分、3分、4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2 李蕓竹 自114年4月13日0時1分許起，以Dcard聯繫李蕓竹，佯稱要向其購買餐廳VIP座位，要求李蕓竹使用綠界科技進行交易，並傳送不實綠界科技網址供李蕓竹點入填寫資料，嗣佯裝綠界科技客服人員、銀行專員，因李蕓竹未開通金流服務，需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進行金流驗證後，才能開通服務云云。 ⒈114年4月13日17時17分，9萬9,999元 ⒉114年4月13日17時18分，4萬9,962元 郵局帳戶 ⒈114年4月13日17時23分、24分、25分、26分、29分、30分、31分、32分 ⒉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9,000元（均不含5元手續費） 





